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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25年 12月 12日，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基于谨慎原则及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 2026年度拟进行的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应友生、

林春芳、应函扬、杨薇薇、林凡雄、潘林飞、义乌金永凯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公司

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预计接受关联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640,000万元人民

币；公司向关联方台州市邦腾金属有限公司、台州路桥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采购

商品，预计发生金额合计不超过 1,350万元人民币；公司向关联方浙江华龙巨水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预计发生金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人民币；关联方台州市金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龙巨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台州路桥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公司租赁房屋

及支付水电燃气费用，预计发生金额合计不超过 1,430万元人民币；关联方应友

生、林春芳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资金，预计发生金额合计不超过 30,000 万元人

民币。 

经审查本次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会议资料和有关文件，我们认为

关联方为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且公司未提供

反担保，不存在关联方利用其关联关系输送利益的情形。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及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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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商品提供劳务、关联方向公司租赁房屋及支付水电燃气费用系日常经营所需，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关联方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资金，借款期限不超

过 1年，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且公司及子公司对该项财务资助无

相应担保，是公司单方面受益的事项，不存在关联方利用其关联关系输送利益的

情形。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客观、公允，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是合理的、必要的。 

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并将提交股东会审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预计 2026年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为保持审计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拟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 

经审查本次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会议资料和有关文件，我们认为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已

经在中国证监会完成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备案，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需求，

诚信状况良好，拥有投资者保护能力及独立性，续聘该所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

机构，有利于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程序，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并将提交股东会审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续聘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三、《关于取消监事会并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持续优化公司内部管理机制、提高治理水平，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全国股转系统业务规则实施相关过

渡安排的通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不再设置监事会与监事，由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取消监事会后，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公司各项制度中涉及监事会及监事的条款亦不

再适用，因此拟对现行《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经审查本次取消监事会并拟修订《公司章程》的会议资料和有关文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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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本次修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本次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并将提交股东会审议，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本次取消监事会并拟修订《公司章程》事项。 

四、《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持续优化公司内部管理机制、提高治理水平，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全国股转系统业务规则实施相关过

渡安排的通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修订部分公司治

理制度。 

经审查本次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会议资料和有关文件，我们认为本次修

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程序，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并将提交股东会审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修订部

分公司治理制度事项。 

 

 

独立董事：管云德 韩海敏 

2025 年 12 月 15 日 


